
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與工友（含技工、駕
駛）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審核作業要點總說明 

    為使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因業務需要，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

第二項及工友管理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項規定，與工友(含技工、駕駛)

協商延後退休年齡，有客觀統一之標準及程序，爰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於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邀集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召開研商

「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公立學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協商延後退休

年齡一案」會議決議，訂定本要點，俾利各機關學校有所依循，爰擬具

「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協商延後退休年

齡審核作業要點」訂定草案規定，共計八點，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點）

二、協商延後退休之要件。（草案第二點）

三、審核小組之組成、任期。（草案第三點）

四、審核小組會議之開會與決議人數及最低性別比例之限制。（草案第

四點）

五、審核小組應予迴避之情形。（草案第五點）

六、審查小組之審核事項。（草案第六點）

七、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之延長期間及上限。（草案第七點）

八、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之簽(報)機關(單位)及程序。（草案第八點）

 


